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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赖海量训练数据，但其著作权合规问题面临制度性困境。现行规定的合理

使用情形难以涵盖商业化训练行为：主体限定为个人或科研人员，与AI企业不符；海量复制突破“少量

使用”边界。法定许可制度适用范围封闭，无法适配AI训练场景，且授权成本高昂、作品贡献度量化困

难。司法实践中，“接触 + 实质性相似”标准适用受阻，平台注意义务边界不清，权利人面临举证难、

维权成本高等问题。广州互联网法院“奥特曼案”印证了上述困境：法院认定生成内容侵犯复制权与改

编权，但未明确训练数据使用行为本身的法律定性，同时区分了服务提供者与模型开发者的责任边界。

为破解合规困境，应构建“有限合理使用 + 场景化判断 + 配套补偿”的复合治理框架：增设AI数据训

练专门合理使用条款，优化法定许可付费机制，明确平台事前审查、事中防控与事后处置义务，建立集

体管理组织授权与数据整体补偿机制，强化算法披露与行业自律。唯有在技术创新与著作权保护之间实

现动态平衡，方能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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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lies on massive training data, but its 
copyright compliance faces institutional dilemmas. The Law can hardly cover commercial training 
practices: the subject matter is limited to individuals or scientific researchers, which does not align 
with AI enterprises; massive copying exceeds the boundary of “limited use”. The statutory license 
system has a closed scope of application, cannot adapt to AI training scenarios, and suffers from 
high licensing costs and difficulties in quantifying the contribution of individual work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access plus substantial similarity” standard encounters obstacles in application, the 
boundary of platform’s duty of care is unclear, and right holders face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y in 
evidence production and high enforcement costs. The “Ultraman case” in Guangzhou Internet Court 
confirms the above dilemmas: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generated content infringed the reproduction 
right and adaptation right, but did not clarify the leg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training data use itself, 
while distinguishing the boundary of liability between service providers and model developers. To 
resolve the compliance dilemmas, a composite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limited fair use + context-
specific judgment + supporting compensation” should be constructed: adding a specific fair use 
clause for AI data training, optimizing the payment mechanism of statutory license, clarifying plat-
forms’ obligations of pre-review, in-process prevention and post-event handling, establishing col-
lect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uthorization and overall data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ing algorithm disclosure and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Only by achieving a dynamic bal-
a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pyright protection can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
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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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著作权基础理论 

(一) 生成式 AI 训练数据的内涵与类型 
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是指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过程中，用于模型学习、参数调优和能力形成

的各类数据资源。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先进的语言生成模型，需要大量训练数据作为“养分”，其原理

主要是向其“投喂”大量包括文本、代码、图片等类型的相关数据，大模型通过分析训练数据中的模式

与关系，并在学习时根据系统接受的用户命令不断微调其参数，依照指令要求最终生成与原始输入的训

练数据共享特征的新内容[1]。 
从来源看，训练数据可分为三类：一是通过合法授权获取的数据；二是通过技术手段从互联网抓取

的数据，其中包含大量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三是用户在使用人工智能服务过程中输入的数据。从类

型看，训练数据涵盖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模态。以文本数据为例，其来源不仅包括传统出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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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正式出版物，还涵盖了互联网用户创作的海量原创内容[1]。 
(二) 训练数据使用的著作权法律属性 
1) 数据抓取与复制行为定性 
训练数据使用首先涉及对作品的复制行为。在数据预处理阶段，人工智能开发者对海量数据进行

抓取、存储、清洗、标注，这些行为在形式上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存在

“表达性使用”与“非表达性使用”的区分。多数学者认为，首先要区分人工智能的表达性使用和非表

达性使用，非表达性使用是指人工智能提取人脸特征、事实数据等，不触及独创性表达，这样的行为并

不侵权。对于表达性使用，例如模仿作者风格生成内容，则有可能落入复制权或改编权控制，从而造成

侵权[2]。 
2) 模型训练的转换性使用认定 
“转换性使用”规则在美国版权法合理使用制度中具有核心地位，其认定关键在于二次创作是否

通过增添新的表达内容、价值或功能，实现对原作品的创造性转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训练本质

上属于“非表达性使用”，即该行为并非以再现原作品的独创性表达为核心目标，而是通过数据特征提

取实现知识再生产，从而服务于模型训练和功能优化[3]。 
(三) 相关法律制度基础 
1) 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 24 条 1以列举方式规定了合理使用的

具体情形，包括个人学习研究、适当引用、新闻报道、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等 12 种情形，并设置了“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作为兜底条款。这些情形无不是在传统作品使用模式基础上进行设计

的，有着特定的使用目的、有限的使用范围及明确的行为对象。合理使用制度是协调著作权人利益与

社会公共利益的制度安排，作为“权利的限制”，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4]。 
2) 法定许可制度适用逻辑 
法定许可制度允许使用人在特定情形下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而使用作品，但需支付报酬。现行《著作

权法》第 25 条 2将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定于“编写出版教科书”等特定情形，无法涵盖生成式

人工智能在训练阶段对海量作品的非授权使用需求。该条关于法定许可适用情形的规定采用封闭式列

举模式，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缺乏适应技术发展的弹性条款，法律修订滞后性与技术迭代速度存在根

本矛盾。 
3) 生成式 AI 服务管理相关规制规则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7 条 3明确要求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基础模型，涉及

 
1《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 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

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2《著作权法》第二十五条 为实施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

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图形作品，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指

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3《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以下称提供者)应当依法开展预训练、优化训练等训练

数据处理活动，遵守以下规定： 
  (一) 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基础模型； 
  (二) 涉及知识产权的，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 
  (三) 涉及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或者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训练数据质量，增强训练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多样性；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

其他有关规定和有关主管部门的相关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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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该办法第 4 条 4确立基本原则，要求服务提供者在技术研

发、数据训练、模型优化、服务提供等全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歧视、虚假有害信息，保障知识产权

与个人信息权益[5]。 

2. 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著作权合规现实困境 

(一) 合理使用制度适用困境 
1) 现有合理使用情形难以涵盖商业训练行为 
《著作权法》第 24 条第 1 款第 1 项 5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可以不经许可。然而，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的主要主体并非自然人，而是由拥

有一定技术和物质条件的组织机构所控制的机器。从使用目的来看，学习、研究或欣赏的目的往往具有

非商业性，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活动大多具有商业性质，明显不符合个人使用的非商业性要求。 
2) 个人学习、科研等主体限定与 AI 企业不符 
《著作权法》第 24 条第 1 款第 6 项 6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可以合理使用作品，其

主体限定为从事教学或科研的人员，复制行为限于“少量复制”。生成式人工智能语料训练的主体主要

是追求商业利益的大型企业，且训练中的复制往往是海量的。此外，这种合理使用还要求作品的使用限

于科研人员，语料训练中即便有科研人员参与，一般也是履行职务行为，并不符合“供科研人员使用”

的条件[6]。 
3) 海量复制突破“少量使用”边界限制 
合理使用制度的核心要件之一是“少量复制”。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依赖于对海量(通常达

百亿级规模)已发表作品的复制与利用，其数量规模远超“少量”的文义解释与立法目的所能涵盖的范围。

现行法律及配套法规对“少量”这一关键定量要件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主要依赖法官的自

由裁量权进行个案判断，这种裁量基准的模糊性极易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及同案不同判的风险。 
(二) 法定许可制度适用局限 
1) 适用范围封闭无法适配 AI 训练场景 
法定许可制度将适用范围严格限定于“编写出版教科书”等特定情形，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

非该条所规范之法定许可的适格主体，其算法训练目的亦难以纳入法定情形。该条关于法定许可适用情

形的规定采用封闭式列举模式，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缺乏适应技术发展的弹性条款[1]。 
2) 授权许可成本高、实操性差 
人工智能训练数据集包含数百 TB 的互联网文本数据，若对每项数据的使用都需支付许可费，则总

体费用将难以估量。即便人工智能企业有意付费，海量的著作权人也使得逐一获得授权在实践层面面临

高昂的交易成本。人工智能从业者普遍低估了训练数据使用的侵权风险，他们或是误以为此种使用可被

 
4《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 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

理道德，遵守以下规定： 
  (一)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生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损害国家形象，煽动

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暴力、淫秽色情，以及虚假有害信息

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内容； 
  (二) 在算法设计、训练数据选择、模型生成和优化、提供服务等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产生民族、信仰、国别、地域、性

别、年龄、职业、健康等歧视； 
  (三) 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保守商业秘密，不得利用算法、数据、平台等优势，实施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 尊重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危害他人身心健康，不得侵害他人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 
  (五) 基于服务类型特点，采取有效措施，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透明度，提高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5《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6《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 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改编、汇编、播放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

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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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为合理使用，或是抱有侵权行为不易被著作权人发现的侥幸心理[7]。 
3) 作品贡献度量化与定价机制缺失 
单一作品在整体训练过程中的边际贡献率极低，其个体价值难以量化评估，致使法定许可下的定价

机制与权利人的价值预期产生偏差。著作权人难以准确评估单个作品对整体训练效果的贡献度，无法准

确提出符合市场价值规律的许可费请求。并且，人工智能进行学习后，可以依据其算法模型输出海量作

品，大规模同类作品会快速进入文化消费市场，因作品的同质化，进一步使著作权人职业发展等利益受

到影响。 
(三) 司法与实践层面合规难题 
1) 侵权认定标准模糊(接触 + 实质性相似适用受阻) 
版权侵权的判定需要满足“接触可能性 + 实质性相似”标准。在 RAG 技术普及后，凭借其强大的

自动检索与爬取功能，对任何通过网络在先发表作品的接触与获取变得轻而易举，“接触”要件事实上

已经自动成立。对是否侵权的判定，关键在于生成内容与被检索并爬取的在先作品之间是否构成实质性

相似[8]。 
然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训练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直观。即便后续生成内容与某一作品存在

相似，权利人也未必能够证明该相似结果源于对该作品的特定训练，而非来自公有领域素材、通用表达、

相同题材或模型的独立生成。训练数据经算法处理后会被转化为模型参数，作品与模型输出之间的对应

关系通常并不直观，权利人往往面临训练数据来源、作品进入训练集、训练行为与相似结果之间因果关

系等多重证明障碍[5]。 
2) 平台注意义务边界不清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边界，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较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应以平

台技术中立原则为基础，以行业通行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标准为参照；有观点认为应按照时序维度进行设

置，包括事前防范规则、事中干预规则和事后处置规则。 
在训练数据阶段，模型训练每天需要处理海量数据样本。由于服务提供者无法对所有数据样本的版

权来源进行逐一审查，易导致未经授权的版权作品混入模型训练集。同时，为获取更大利润，AI 企业往

往以合理使用为由规避授权义务，而发挥监管作用的法律尚未明确 AI 场景下的合理使用边界，这导致 AI
侵权风险显著提升[9]。 

(四) 权利救济与利益平衡困境 
1) 权利人维权成本高、举证难 
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获取具有隐蔽性，训练过程具有“黑箱”特性，著作权人往往难以确认作品是

否进入训练集，也难以举证其作品被用于训练。由于模型的训练过程具有隐蔽性，著作权人往往难以举

证其作品被用于训练，进一步加剧了权利保护的困难[10]。 
2) 创作者、AI 企业与公众利益难以协调 
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作品具有海量性和隐蔽性，传统的授权模式无法发挥作用。学者们在核心认知

层面有一定共识：一是均承认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作品的海量性和隐蔽性，传统的授权

模式无法发挥作用，需要突破先授权后使用的传统框架；二是都认同利益平衡是核心原则，既需要避免

过度保护阻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也需要防止人工智能无偿使用作品削弱人类创作动力。 

3. 案例分析：广州互联网法院“奥特曼案”7 

为深入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著作权合规困境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呈现，本节选取广州互联

 
7参见广州互联网法院(2024)粤 0192 民初 11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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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法院审理的“上海新创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诉广州年光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以下简称“广州奥

特曼案”)进行系统分析。该案被评价为 AIGC 平台著作权侵权典型案例，涉及训练数据合法性、生成内

容侵权认定、平台注意义务等核心问题。 
(一) 案件基本事实 
原告上海新创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奥特曼系列形象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著作权独占被许可人，享有

复制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财产权。被告广州年光公司经营一款具有 AI 对话以及 AI 生成

绘画功能的网站，该网站的 AI 绘画功能系会员专属功能，需要付费使用。用户在该网站输入“生成奥特

曼”“奥特曼拼接长发”等提示词后，系统能够生成与奥特曼形象相同、相似或具有其特殊风格的图片。 
原告认为，被告未经许可，将奥特曼形象图片用于其 AI 模型的训练数据，并通过生成侵权图片的方

式向用户提供，侵犯了原告的复制权、改编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遂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删

除训练数据集中所有奥特曼相关物料、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二) 争议焦点与法院认定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包括：第一，被告使用奥特曼形象图片进行模型训练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第

二，用户通过 AI 系统生成的图片与奥特曼形象构成实质性相似时，被告应承担何种责任；第三，被告应

采取何种措施防止侵权再次发生。 
广州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通过案涉网站生成的奥特曼图片再现了权利人作品具有独创性的

造型设计、线条组合及色彩搭配等核心要素，构成对原告复制权的侵犯。同时，案涉生成图片部分在保

留“迪迦奥特曼复合型”作品独创性表达的基础上，通过添加新型光影效果、调整身体比例等方式进行

二次创作，形成具有新特征的演绎作品，侵犯了原告对涉案作品的改编权[3]。 
在责任承担方面，法院判令被告将案涉奥特曼物料从其训练数据集中删除，并采取合理措施阻断继

续生成与案涉奥特曼作品相同或相似的图片，例如采取关键词过滤等措施。然而，对于原告提出的要求

删除所有训练数据中奥特曼相关物料的广泛诉请，法院并未完全支持，理由在于被告只是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提供者，并非模型开发者、模型运营者，也没有实际实施全部模型训练行为。 
(三) 案例的法理性分析 
1) 合理使用制度困境的印证 
本案凸显了合理使用制度在 AI 训练场景中的适用困境。被告在诉讼中曾主张其训练行为属于合理使

用，但法院未予采纳。这印证了前文所述“现有合理使用情形难以涵盖商业训练行为”的判断。被告网

站的 AI 绘画功能系会员专属功能，具有明显的商业营利性质，不符合《著作权法》第 24 条 8规定的“个

人学习、研究或欣赏”或“科学研究”等非商业性目的。正如前文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研发主体

为具备法人资格的商业公司，其行为主体资格与合理使用条款的法定要件不符。 
2) 训练数据合法性问题的体现 
本案中，原告曾提出被告未经授权利用作品训练大模型的指控，但法院将审理重点置于生成内容本

身是否侵权，而未对人工智能训练中作品使用的合法性这一根本问题作出明确裁决。这反映了前文所述

的“侵权认定标准模糊”困境：即便后续生成内容与原告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也难以直接证明训练阶

段的数据使用行为本身构成侵权。训练数据经算法处理后转化为模型参数，作品与模型输出之间的对应

关系并不直观，权利人面临训练数据来源、作品进入训练集、训练行为与相似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等多重

证明障碍。 
 

8《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 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

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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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台注意义务边界的厘清 
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区分了服务提供者与模型开发者的责任边界。被告仅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

者，并非模型开发者、模型运营者，也没有实际实施模型训练行为，因此法院未支持原告要求删除全部

训练数据的诉请。这与前文所述“平台注意义务边界不清”的困境形成对照：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应

与其技术控制能力相匹配，既要避免预防不足导致权利保护落空，亦须防止过度预防压缩技术创新空间。 
同时，法院要求被告采取关键词过滤等措施防止侵权图片再次生成，确立了服务提供者的预防性义

务。这印证了前文关于“差异化注意义务”的论述：对于高可识别性作品(如具有强烈辨识特征的奥特曼

形象)，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应承担较高层级的注意义务，对明显指向特定作品的提示语设置更严

格的拦截阈值[7]。 

4. 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著作权合规治理路径 

(一) 完善著作权法律规则体系 
1) 增设 AI 数据训练专门合理使用条款 
鉴于我国《著作权法》第 24 条 9的封闭性，建议通过立法修订，将符合特定条件下生成式人工智能

语料训练置入合理使用范畴。具体方案包括：一是通过对《著作权法》进行修改，将训练数据行为增加

到第 24 条合理使用的情形中；二是通过制定行政法规，将训练数据行为补充进合理使用范围。 
在条款设计上，应将训练数据使用的法定目的由“非商业性目的”修订为“科学研究或知识创新目

的”。因为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产业背景下，商业性研发活动已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核心

驱动力，若严格排除商业场景的适用空间，将实质削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创造等关键领域的应

用潜能。超一半 AI 研发主体兼具科研机构与企业双重属性，单纯区分商业与非商业目的已不符合技术创

新主体的复合性特征[3]。 
2) 优化法定许可适用范围与付费机制 
对于不宜纳入合理使用的训练场景，可考虑优化法定许可制度。建议将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扩展至

文字、美术、摄影、图形、视听、录音等可以数字化的作品类型。使用权限应限定在复制权、改编权、翻

译权、汇编权等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特征密切相关的几项著作财产权之内[1]。 
在付费机制上，应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制定使用费支付办法，根据不同作品类

型、使用方式、使用数量、使用目的等因素，规定基准费率或收费标准。发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作

用，由其代表全体著作权人统一收取使用费。使用人按期将使用费汇入指定账户后，视为已依法支付，

无需向著作权人个别支付。 
3) 引入三步检验法 + 四要素协同认定标准 
我国《著作权法》第 24 条已将国际通行的“三步检验法”正式纳入法律文本。建议在司法实践中，

将“三步检验法”与“四要素分析”协同适用。具体裁判路径为：首先，审查使用行为是否属于《著作权

法》第 24 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其次，对未明确规定的“其他情形”，按照三步检验标准进行初步筛查；

再次，在三步检验标准的适用中，可将其中第二步(使用不得影响作品的正常利用)与第三步(使用不得不

合理地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嵌入四要素分析进行协同分析。 
在四要素分析中，应当突出“转换性使用”规则的优先性。只要衍生作品对原作的利用具有实质性

转换效果，无论其是否具有商业性质或使用作品的比例如何，均可能构成合理使用。 

 
9《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 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

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7209


张洁如 
 

 

DOI: 10.12677/ds.2026.127209 33 争议解决 
 

(二) 明确平台主体合规义务 
1) 建立事前数据合规审查机制 
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算法审查机制，在训练数据管理环节，应强化训练数据来源管理、权利保留与

重复侵权数据的处置，降低高风险素材进入模型的概率。 
人工智能模型开发者应在训练前做好对数据来源及其风险的筛选评估工作，将已获得授权、开源的

数据等放在首要选择位置，避免不必要的侵犯风险[4]。 
2) 履行模型优化与风险防控义务 
服务提供者应当定期进行模型优化训练，及时处置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安全风险。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第 27 条 10关于“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的

规定，服务提供者应对其提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产品采取相应的数据安全监测技术措施。 
在输出端，应建立内容过滤机制，对明显指向特定作品或角色的提示语与高相似度输出设置更严格

的拦截阈值，并建立“重复触发–再上传–再生成”的联动治理机制[7]。 
3) 完善侵权通知与处置机制 
基于“通知–必要措施”规则，服务提供者负有一系列被动注意义务，包括在接到侵权通知后及时

采取停止生成、停止传输等。在接收侵权通知后，服务提供者应及时审查被通知侵权生成物，此种义务

的内涵应是对生成物内容潜在版权侵权性进行形式审查，其审查内容包括通知的侵权初步证据。唯有当

形式审查认定用户可能构成侵权时，服务提供者方可进入实质审查阶段[9]。 
(三) 构建多元化利益平衡机制 
1) 建立集体管理组织授权模式 
英国 2025 年拟采取“选择–加入”模式构建人工智能数据使用的集体许可制度，允许新闻出版者集

体授权人工智能公司使用新闻内容，而双方获得的收益则依照流量进行分成。我国可借鉴这一经验，由

集体管理组织代表海量、独立、分散的版权人，向作品使用者完成集中许可授权，并统一收取费用，提

高谈判与合作的效率。 
2) 创设数据整体补偿与收益分配机制 
对于新闻数据库、图片库、动漫角色、文学作品集等作品类型，权利人往往已经形成较为明确的授

权模式或者衍生开发市场。如果训练主体长期、大量使用这类作品形成模型能力，并且生成结果可能替

代原作品的市场，仅靠个案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难以稳定回应权利人的利益诉求。此时，可以由行

业组织、集体管理组织或者平台推动标准化许可合同、版权数据库接入、批量授权和合理补偿机制。 
(四) 健全监管与行业自律体系 
1) 强化算法披露与数据溯源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平台应负有语料来源可追溯义务。可以利用技术手段辅助解决侵权风险，例如

使用区块链技术来记录数据的来源和变更历史，包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者输入内容的记录，从而为

可能造成的侵权提供可靠的证据支持。 
建立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强制标识制度，用户在使用时可以加以辨别，提前考虑可能存在的

侵权问题。根据相关规定，服务提供者负有显式与隐式双重标识义务。人工智能模型开发者可通过在模

型中融合数字水印或元数据标识技术，使相关内容的来源和属性能够得到有效识别。 

 
10《数据安全法》第二十七条 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

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在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履行上述数据安全保护义务。 
  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应当明确数据安全负责人和管理机构，落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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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动行业自律合规标准建设 
行业协会可出台自律公约，推动各类主体携手遵守披露准则，并通过宣传教育，逐步提升公众的甄

别能力。政府可牵头搭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平台，实现大中小型企业协同合作，推动用户与平台、技

术提供者与服务提供者、头部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合作。 

5. 结语 

(一) 研究主要结论 
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著作权合规问题，是技术发展与法律规制交融的前沿领域。本文通过系

统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现行合理使用制度与法定许可制度在适用于训练数据时存在结构性

困境。合理使用情形难以涵盖商业化训练行为，主体限定与 AI 企业不符，海量复制突破“少量使用”边

界；法定许可适用范围封闭、成本高昂、贡献度量化困难。第二，司法实践中侵权认定标准模糊，平台注

意义务边界不清，“接触 + 实质性相似”标准在人工智能场景中适用受阻，权利人维权成本高、举证难。

第三，应构建“有限合理使用 + 场景化判断 + 配套补偿”的复合治理框架，通过增设专门合理使用条

款、优化法定许可付费机制、建立集体管理组织授权模式、引入数据整体补偿机制等路径，实现技术创

新与著作权保护的动态平衡。 
(二) 未来研究展望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仍在快速迭代，未来可能出现新的应用场景和创作形式，给著作权问题带来更

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深化：第一，加强对人工智能企业训练数据使用状况的

实证研究；第二，深入探索技术手段在著作权合规中的应用，如联邦学习、差分隐私等技术在降低侵权

风险方面的潜力；第三，跟踪域外立法与司法实践的最新发展，及时调整和完善本土规则；第四，研究

训练数据著作权问题与个人信息保护、竞争法等相邻领域的交叉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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